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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购买合并财务报表的后续编制

【摘要】财政部会计司编写企业会计准则讲解时，对反向购买时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是没有对后

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问题进行说明，本文就反向购买形成后的合并财务报表编制问题展开论述。

【关键词】反向购买 连续编制 合并财务报表

康程鹏

渊嵩县通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嵩县 471400冤

一、反向购买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原则

反向购买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从形式上法律上母

公司发行股份并控制了法律上子公司，但站在最终控制主体

的角度，实质上法律上子公司控制了法律上母公司，从而编制

合并财务报表时，形式上由法律上母公司编制，但实质上反映

的是以法律上子公司为主导的合并主体会计信息，这就需要

从会计主体角度的换位与相应虚拟发行股份。

二、反向购买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步骤

1. 抵销合并成本与法律上母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在后

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同购买日编制合并财务报表一样，应

当抵销合并成本与法律上母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同时确认

应当计入商誉或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合并成本是指假定法

律上子公司如果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获取在合并后报告主体的

持股比例，应向法律上母公司的股东发行股份的数量和股份

的公允价值。抵销分录为：按法律上母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借

记“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项目，按

母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借或贷记相

关资产项目，按合并成本贷记“股本”、“资本公积”项目，借贷

双方的差额借记“商誉”项目或贷记“营业外收入”项目。值得

关注的是，对法律上母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的抵销，仍以购买

时公允价值进行抵销，不考虑法律上母公司反向购买日后净

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对净资产的影响。

2. 法律上母公司实现盈亏的调整。由于法律上子公司不

真正拥有法律上母公司的股份，不确认相关的投资收益，不涉

及其损益的抵销，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只需要将其账面利

润调整为以购买日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持续调整后的

利润即可。抵销分录为：期初累计对利润的调整，借或贷记“未

分配利润———年初”项目，贷或借记“固定资产”等项目，本期

对利润的调整，借或贷记“管理费用”等项目，贷或借记“固定

资产”等项目。值得关注的是，在反向购买后，法律上母公司净

资产变动部分，应当纳入合并财务报表，以综合反映合并主体

累计未分配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3. 法律上母公司对法律上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调整。

由于合并财务报表以虚拟合并成本列示，法律上母公司持有

法律上子公司的股份在合并财务报表上并不存在，因此需对

其长期股权投资作抵销处理。按个别财务报表的账务处理作

反向抵销，借记“股本”、“资本公积”项目，贷记“长期股权投

资”项目。

4. 法律上子公司向法律上母公司分配股利的调整。法律

上母公司收到法律上子公司的分配股利在个别财务报表按成

本法列作投资收益处理，站在合并财务报表上角度，应视同资

金的调度，不应作投资收益和股利分配，因此需对其作抵销处

理。借记“投资收益”项目，贷记“对所有者的分配”项目。

5. 少数股东权益的抵销处理。合并财务报表上列示的少

数股东权益应当是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拥有的权益，在合并抵销

处理上，应当先确认购买日的少数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并按

比例冲减法律上子公司的净资产。抵销分录为：按少数股东所

持股份计算权益，借记“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

分配利润”项目，贷记“少数股东权益”项目。值得关注的是，关

于少数股东权益在购买日后变动调整见第 6至 7条处理。

6. 少数股东损益的抵销处理。合并财务报表上列示的少

数股东损益应当是法律上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按持股比例计算

实现的损益，同时少数股东收到法律上子公司的分配利润，应

当调减对所有者的分配，之间的差额为少数股东因净损益的

形成的权益增加额。抵销分录为：借记“少数股东损益”项目，

贷记“对所有者的分配”、“少数股东权益”项目。在连续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时，应当抵销对期初累计未分配净损益的影响，借

记“未分配利润———年初”项目，贷记“少数股东权益”项目。

7. 法律上子公司其他综合收益的抵销处理。当法律上子

公司实现其他综合收益，少数股东应计算按比例持有的相应

权益，并按比例冲减其他综合收益。抵销分录为：借记“资本公

积”项目，贷记“少数股东权益”项目。在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

表时，应当抵销对期初累计其他综合收益的影响，借记“资本

公积”项目，贷记“少数股东权益”项目。

三、举例说明

例：A公司合并前股份总数为 1 500万股，2010年 1月 1

日向 B公司原股东发行 1 620万股（公允价值每股 20元），取

得 B公司 90%股权（共 810万股，公允价值每股 40元）。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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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房地产行业是“利好”吗？

【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房地产业的税收政策变化，通过比较营业税和增值税在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等方面的不同，从

财务核算角度测算营改增的税率设计，以平衡企业税负。然后分析建筑业在营改增后的税负变化对房地产行业税负的影响，

认为营改增使增值税的抵扣链条趋向完整，有利于房地产业税负下降，并期待房地产业能够借此契机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关键词】营改增 房地产行业 利好

郭 祥

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深圳 518000冤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被期待为实现结构性

减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其改革措施

是在试点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改革试点的基本内容为在现行

增值税 17豫标准税率和 13豫低税率的基础上，新增 11豫和 6豫

两档低税率，并率先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

等开展试点。本文依据营改增政策的精神，粗略分析一下营改

增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一）

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房地产行业按“销

售不动产”税目以 5%的税率依销售全额缴纳营业税。从现行

政策来看，初始税制的设计对于房地产销售的重复征税是显

而易见的，房产转让次数越多，重复纳税问题越严重。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3］16号）颠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贯的依据

销售全额或者营业全额计征营业税的做法，对相当多的应税

项目都实行差额征税，使营业税具有更多的增值税色彩，其

中对房产销售的规定是：单位和个人销售或转让其购置的不

动产或受让的土地使用权，以全部收入减去不动产或土地使

用权的购置或受让原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单位和个人销售

或转让抵债所得的不动产、土地使用权的，以全部收入减去

抵债时该项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作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据

当时的评论，该文的出台被评价为是一种进步，不仅在很大程

B公司原股东拥有 A公司 51.92%（1 620/3 120）的股权，能够

控制 A公司，进而控制 A公司的全资子公司———B公司。

A公司 2010年 1月 1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2 500万元

（其中股本 1 500 万元、盈余公积 6 000 万元、未分配利润

15 000元），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27 000元，与账面价值之间差

异系一台管理用设备，该设备预计可使用 10年。A公司 2010

年实现利润 1 450万元，提取盈余公积 145万元，分配股利

800万元，2011年实现利润 950万元，提取盈余公积 95万元，

分配股利 400万元。

B公司 2010年 1月 1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60 000元（其

中股本 900万元、盈余公积 17 100 万元、未分配利润 42 000

万元），2011 年实现利润 3 000万元，其他综合收益 1 000万

元，提取盈余公积 300万元，分配利润 2 000万元，2011年实

现利润 2 000万元，其他综合收益 500万元，提取盈余公积

200万元，分配利润 1 000万元。要求：编制 2011年度合并抵

销分录。

（1）抵销合并成本与法律上母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合并

成本越（810衣51.92%原810）伊40=30 000（万元）；商誉越30 000原

27 000越3 000（万元）。借：固定资产 4 500，股本 1 500，盈余公

积 6 000，未分配利润 15 000，商誉 3 000；贷：股本 750，资本

公积 29 250。

（2）法律上母公司实现盈亏的调整。借：未分配利润———

年初 450，管理费用 450；贷：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900。

（3）法律上母公司对法律上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调整。

借：股本 1 620，资本公积 30 780；贷：长期股权投资 32 400。

（4）法律上子公司向法律上母公司分配股利的调整（仅调

本年）。借：投资收益 900；贷：对所有者的分配 900。

（5）少数股东权益的处理。借：股本 90，盈余公积 1 710，

未分配利润 4 200；贷：少数股东权益 6 000。

（6）少数股东损益的处理。购买后累计实现净损益变动期

初数越（3 000原2 000）伊10%越100（万元）。借：未分配利润———

年初 100；贷：少数股东权益 100。借：少数股东损益 200；贷：

对所有者的分配 100，少数股东权益 100。

（7）其他综合权益的处理。借：资本公积———年初 100、

———本年 50；贷：少数股东权益 150。

少数股东权益调整后列示金额为 6 350万元，为 B公司

账面净资产的 10%，值得关注的是，反向购买后 A公司累计

未分配利润 300万元也纳入企业合并中，这是反向并购中 B

公司实质无持有股份不会造成收益重复的特点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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